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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4 年 

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国粮办展〔2014〕66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： 

根据《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》《中央储备粮代储资

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》《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延续申请办法》和

国家粮食局 2014 年第 1 号公告的规定，2014 年中央储备粮代

储资格新申请或补充申请（以下简称“资格申请”）、2009 年上

半年取得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企业延续申请（以下简称“资格

延续申请”）以及 2014 年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变更申请（以下

简称“资格变更申请”）工作将于 2014 年 5月中旬开始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分工 

各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业的资格申请、

资格延续申请以及资格变更申请的受理、初审等工作。中粮集

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纺集团公司等中央企业的所属企业请按照

“在地管理”原则向企业所在地的省级粮食局提出申请。 

二、受理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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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资格申请受理范围为国有粮食企业（包括国有独资和

国有控股粮食企业）。资格延续申请受理范围为 2009 年上半年

取得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企业，上述企业初次取得资格后通

过补充申请获得资格的仓房（油罐）可以在本次一并提出资格

延续申请。资格变更申请受理范围为所有取得代储资格的企业。 

三、时间要求 

（一）受理企业申请材料时间。请相关企业于 2014 年 5

月 19 日至 5月 23 日期间向本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提交资格申

请、资格延续申请或资格变更申请材料。 

（二）向国家粮食局报送材料时间。请各省（区、市）粮

食局于 2014 年 6月 9 日 17 时前将企业申请材料等文件报送国

家粮食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司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各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严格按规定组织好现场核

查和初审工作。现场检查工作应由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 2 名以

上正式人员共同完成，现场核查人员应逐项核查企业申报材料

的真实性。检查工作结束后，请检查人员在现场如实填写《现

场核查记录表》并签字。检查人员对检查结果负责。 

（二）请申请企业严格按规定制作申报材料。各省（区、

市）粮食局要指派专人负责受理企业申请材料。受理人员要认

真检查企业申请材料内容是否完整、格式是否合规，对于不符

合《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》规定的申请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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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及时向企业出具《行政许可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》，并一次性

全部列出需要企业补充的材料清单。 

（三）请各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做好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

延续申请工作。请各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组织辖区内包括中央

粮油企业在内的相关企业及时提出代储资格延续申请。2009 年

下半年取得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企业的资格延续申请工作推迟

到 2015 年上半年办理，上述企业的代储资格有效期同时延长至

2015 年 7月。请相关省（区、市）粮食局将此文件精神传达到

上述企业，并加强检查与管理，确保中央储备粮的存储安全。 

 

附件：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材料制作要求 

 

 
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8 日 


